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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溪乡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岑溪乡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

专项清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科室、站、所，各村：

深入开展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专项清查，进一步落实各村属地管理责任、房屋所有权人主体责任，做到应查尽查、应改尽改，切实保障我乡房屋主体使用安全，现印发《岑溪乡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专项清查实施方案》，请结合实际，认真落实。

岑溪乡人民政府

                              2021年3月11日

岑溪乡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专项清查

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深刻吸取福建省泉州市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教训，按照市安委会《建设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渝安委〔2020〕10 号）、《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专项清查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建质安〔2020〕44号）要求，深入开展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专项清查，进一步落实各村属地管理责任、房屋所有权人主体责任，做到应查尽查、应改尽改，切实保障我乡房屋主体使用安全，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持“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重大安全风险和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总体目标

通过开展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专项清查工作，逐街逐栋逐户排查各类隐患问题，逐一清查建筑立项、用地、规划、施工、消防、特种行业等建设及运营相关的行政许可手续办理情况，按照“一栋一档”原则，逐一建档造册，并动态更新，全面掌握全县每栋建筑审批及建设运营情况、既有城镇房屋的安全隐患情况，依法依规推进违法建设、违法违规审批和安全隐患整治，牢牢守住审批、建设、使用各环节安全底线。

三、组织机构

为全面推进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专项清查工作，成立乡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专项清查工作领导小组。由乡长彭丹任组长，分管领导罗洪任副组长、成员由党政办、规建办、应急办、乡扏法队、农服中心、经发办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规建办公室，由田毅负责全乡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专项清查工作的协调及工作信息收集。

四、工作职责

乡镇人民政府统筹落实涉及到村房屋使用安全属地管理责任；一是指导涉及村安全隐患检查、监测及整治工作；二是负责在建房屋建筑的专项清查工作；三是对清查发现问题隐患组织实施整改，按照清单化管理，逐项整改到位；四是对本村职责范围内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五、清查范围、内容及重点

（一）清查范围。全乡规划区内所有既有房屋建筑及在建房屋建筑。

（二）清查内容。一是根据清查情况按照“一栋一档”的原则建档造册，并动态更新；二是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督促房屋产权人和使用人实施隐患整改，隐患消除前，采取“人防+技防”措施，逐栋落实监测人员开展动态监测和宏观巡查工作；三是对于专项清查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负责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四是建立房屋使用安全定期巡查、应急处置等长效机制；五是对于符合《重庆市城镇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要督促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

（三）清查重点。一是未依法办理立项手续的房屋建筑；二是违法占地建设的房屋建筑；三是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房屋建筑；四是未依法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房屋建筑；五是无资质设计、施工的房屋建筑；六是未办理竣工验收擅自投入使用的房屋建筑；七是擅自改变使用功能，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和布局，违法改扩建的房屋建筑。八是存在重大结构安全隐患可能发生坍塌的房屋建筑。

六、时间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1年2月）

乡人民政府组织涉级到村组织学习文件精神、根据我乡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方案，给各涉及的村明确目标任务、工作要求，涉及的村自行职责分工，全面动员部署专项清查工作，涉及的村安排专人作为联络员负责相关工作的对接、协调。

（二）清查整治阶段（2021年3月—2021年4月）

各村按照专项清查总体要求，扎实开展清查工作，做到应查尽查，建立完善清查档案；同时对清查出的问题，要制定任务清单，明确整改时限、责任和措施，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对一时不能整改的，要落实监测人员开展外观巡查和动态监测，并加强跟踪整改，实施闭环管理，直至整改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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